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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13：3-5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華琦。感謝主，又來到我們讀經的時間。我們要繼續來

讀羅馬書第 13 章，今天我們讀第 3 到 5 節。  

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卻不屬於這個世界。我們需要面對世界中的各個問

題和挑戰，就需要求主保守，不被這個世界玷污。因此到了羅馬書 13 章，

保羅就處理教會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其中第一個要處理的就是如何面對政權。 

我們是天國的子民，卻生活在地上的國中。天國的憲法就是耶穌在馬太福音

五章到七章所頒布的登山寶訓。天國的憲法適用於教會生活中，卻沒有辦法

在地上的國實行，必須等到基督再來的時候，建立一個公義、公平的千年國

度，那時才會有天國憲法的實際。今天，地上的國都有疆界，也都有國民，

每一個地上的政權，都是要為自己的國家謀取最大的福利。一個國家擴大自

己的福利，就會侵犯到其他國家的福利。然而國與國之間一直到今天都沒有

一個合理的仲裁機制，因此一定會存在有利益的衝突：包括政治上的，經濟

上的，文化上的，還有許多其他不同的層面。 

這些衝突如果沒有辦法調節，就會產生軍事衝突，而軍事衝突也可能從兩國

之間擴展到區域性或更進一步爆發世界大戰。上一個世紀已經發生過兩次世

界大戰，多少人喪失生命，多少人流離失所，情況雖然悲慘，這也正是墮落

的人類生活在撒旦控制的世界系統中，必然會產生的結局。基督再來之前也

是一樣。 



耶穌在路加福音 21：10-11 就預告了世界末了的時候會發生的景象，「民要

攻打民，國要攻打國; 地要大大震動，多處必有饑荒、瘟疫，又有可怕的異

象和大神蹟從天上顯現。」因此，我們不要期望人類文明能夠產生出持久的

和平；因為自私、利己就是人墮落之後的本性。在這本性的驅使之下，一定

會產生衝突，這自私利己的本性，可以從個人擴大到家，這就是作為家主應

該有的擔當；也可以再擴大到民族，這個人就會成為民族英雄；也可以擴大

到國家，這個人就成為國家的烈士。然而在人類文明當中，幾乎沒有可以超

過國家主義了。  

只有神可以宣告「神愛世人」，因為每一個人都是神造的；神的愛也就超過

了種族主義、國家主義，也超越了政治、經濟、文化等等各個層面。教會是

天國的子民，是神兒女們的聚集。作為神的兒女，我們的本性要被救贖、被

變化，並且被擴大到和神一樣，最後也要超越種族主義、國家主義，以及政

治、經濟、文化等等各個層面。 

在本質上，教會和地上的政權是有一定的差異。然而神從來沒有呼召教會起

來改變地上的政權，而是要教會順服地上的政權，並且認識神是人類歷史的

掌管者。神要使用地上的政權來完成神的旨意，並且在這個過程中，神必定

會維持祂的公義，要使用滿了瑕疵的地上政權，達到神永遠的旨意。這一個

過程是非常地複雜，也非常地隱秘，遠遠超過人的想像。我們要從舊約的歷

史中，幫助我們稍微體會，到底神是怎麼樣使用地上的政權。盼望聖徒能夠

聚焦這種曲折複雜的程度，不身處其境的人幾乎是無法想像的。  

從亞伯拉罕開始，神就已經預言要差下祂的獨生愛子，來到地上完成人類的

救贖。然而從亞伯拉罕到耶穌之間，大概有 2000 年的時間，神在這 2000 年

的運作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帶出耶穌基督的降生。在這 2000 年中，神使



用了無數個地上的政權，達成耶穌降生的目的。先是從亞伯拉罕生以撒，以

撒生雅各，雅各生出 12 個兒子，成為以色列的 12 個支派。後來美地鬧了饑

荒，神就使用當時的埃及法老王，接納了雅各一家 70 口，讓以色列人可以

繼續繁衍，因為神已經應許從亞伯拉罕的後裔中，要產生出耶穌基督。 

後來法老王開始奴役以色列人，神就興起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進入曠

野；又興起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美地，分地之後又經過多年的爭戰，

一直到大衛王才建立了以色列國。到了所羅門王才蓋造聖殿，所羅門王獻殿

的時候，以色列的國力達到巔峰；在此 1000 年前，神應許亞伯拉罕的地業，

到了所羅門的時候才完全得著。  

然而在所羅門之後，以色列國就分裂成為北國以色列和南國猶大。北國以色

列離棄了神，神就興起亞述帝國來管教北國；北國被滅了，北國的十個支派

也都被遷到亞述國境內。亞述王又想併吞南國猶大，這個超過了神的界限，

神就差遣祂的使者滅了亞述的大軍，亞述國就衰敗了。後來南國猶大也離棄

了神，神就興起巴比倫帝國起來管教南國猶大。南國被滅，猶大百姓被擄到

巴比倫。 

馬太福音第一章告訴我們，從亞伯拉罕到大衛有 14 代，從大衛開始做王，

到耶哥尼雅被擄到巴比倫，又有 14 代。在耶哥尼雅之後，大衛的後裔就不

能坐在王位上了，又隱秘地傳承了14代到了約瑟，約瑟就是馬利亞的丈夫。

有誰會想到，幾乎快 2000 年的發展，就是要生出約瑟這個人。 

另外一面，大衛還有一個兒子，名叫拿單，他不坐在王位上。在路加福音第

三章告訴我們，拿單之後，經過了 41 代，生出了希里，希里就是馬利亞的

父親。這一條線完全是隱秘的，卻是神最重要的部署，因為馬利亞要從聖靈



懷孕並且生下耶穌基督，而約瑟就成為耶穌基督名義上的父親。從亞伯拉罕

到耶穌，整個人類歷史的發展，目的就是要生出耶穌。 

當耶穌的先祖被擄到巴比倫的時候，到了伯沙撒做巴比倫王時，他用從聖殿

擄來的器皿飲酒，得罪了神，當夜他就被殺。神興起了波斯帝國，取代巴比

倫帝國，並且鼓動波斯王塞魯士，允許猶太人回耶路撒冷重建聖殿；這就帶

出所羅巴伯，帶領第一批回歸的猶太人在耶路撒冷重建了聖殿。 

在波斯國中神又興起猶太女子以斯帖，使她成為波斯王亞哈隨魯的王后。藉

著她阻擋了宰相哈曼要屠殺猶太全族的計謀；又提拔了她的舅父末底改，取

代哈曼成為波斯國的宰相，這才帶出以斯拉所帶領的第二批猶太餘民的回歸。

以斯拉恢復了律法和祭司的事奉。後來又有尼希米的第三次回歸，重建耶路

撒冷的城牆。這樣回歸猶太地的猶太餘民，才能夠安養生息 400 年。 

一直到馬利亞出生在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並且許配給同城的約瑟。神永遠的

旨意就是要從童女馬利亞藉著聖靈懷孕生出耶穌，並且安排約瑟作為他們的

遮蓋，來保護還是嬰兒的耶穌。而在這 2000 年當中，發生了許多歷史的事

件，全是為了耶穌能夠降生在伯利恆，並且藉著耶穌完成神的救贖計劃。在

這 2000 年當中，有多少以色列人，經歷了多少事？有誰可以想像發生過這

麼多曲折的事件，居然只為著一個目的，就是要從童女馬利亞生出耶穌，又

使約瑟成為他們的遮蓋。 

今天，我們從歷史的軌跡可以回溯發生的每一件事，就可以看出神實在是歷

史的掌管者。祂使用不同的帝國、不同的君王，使用地上的政權，完成神永

遠的旨意、計劃、並達到神的目的。看到神這麼巧妙的安排，我們不能不頌



讚神的偉大。然而這 2000 年來參與在其中的以色列人，又有誰知道神的計

劃呢？ 

同樣地，耶穌基督升天之後差下聖靈，建立教會，目的就是要帶出耶穌基督

第二次的再來。今天整個世界局勢的發展，不同政權的興起或衰弱，卻都是

為著同一個目的，就是帶出基督的再來。我們作為神新約的子民，作為教會

的一份子，身處其中，又有幾個人看得懂神的計劃呢？其實看不懂沒有關係，

只要維持一個警醒等候的心，在事情發生的時候，有從聖靈而來的領悟力，

能夠辨明是神的作為。就像在路加福音第二章所記載的西面和亞拿，他們一

直等候警醒，就能夠認出嬰兒耶穌就是要來的基督。 

我們回溯這麼多舊約的歷史，就是要幫助聖徒們能夠確信，神是掌管著人類

的歷史。我們可以不明白，大概我們也不可能明白，但是我們必須確信是神

在掌權；這樣我們就能夠順服神所設立安排的政權。不但如此，這些政權還

是神所使用的工具，要讓福音傳遍所有居人之地，還要使教會長出一定的身

量，能夠添滿得勝者的數目。 

保羅先從宏觀的角度告訴我們，凡是掌權的，都是神所命定、安排的。接著

保羅就縮小範圍，告訴聖徒們該如何在神設立的政權下過生活。 

 

第 3 節：「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懼怕，乃是叫作惡的懼怕。你願意不懼怕

掌權的嗎？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稱讚;」 

在正常情形中，做官的是藉著法律，維持社會的公序良俗。因此，做官的不

是叫行善的懼怕，乃是叫那些作惡的懼怕。我們只要行善，就不懼怕掌權的，



並且還會得著他的稱讚。事實上，我們如果照著保羅的教導過一個成聖的生

活，這個標準是遠遠高過人的法律。人的法律就是賞善、罰惡，因此，在正

常情形下，教會中的聖徒都應該是社會中的模範公民。  

保羅告訴我們，要與掌權者維持一個和諧的關係，並且建立好名聲，這樣教

會就可以避免政治力的介入，聖徒們也可以在相對自由的教會生活中，追求

靈命的成長和恩賜的成全。 

 

第 4 節：「因為他是神的用人，是與你有益的。你若作惡，卻當懼怕，因為

他不是空空的佩劍; 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罰那作惡的。」 

神是權柄的源頭，地上的掌權者是神的用人。用人，這個字的希臘文是

diakonos，一般可以翻譯成僕人或者是管家。掌權者是神的僕人，是神的管

家，因此對我們是有益的。當然，有時候我們也會碰到惡僕人，然而既然是

神的僕人，神自己會管教，不需要我們出面審判。 

你若作惡，就當懼怕，因為這些掌權的不是空空的佩劍。劍是權力的象徵，

佩劍，就是指能夠執行權力。我們如果違反了法律，就是做了惡事，就當懼

怕那些掌權的，因為在他們手中有執行法律的權力，他們不但執行法律，還

必須制裁那些作惡的，這樣才能樹立法律的權威，達到抑制作惡的果效；因

為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是要刑罰那些作惡的。 

一般來說，法律是人與人相處之間的最低標準，如果越了法律的界限，就會

使別人遭受損失。而掌權者最重要的責任就是以公平的態度來執行審判，在

執行過程中，應該允許雙方都能夠提出證詞和說明，再加上客觀的證據，最



後才根據法律作出裁決。作為基督徒，耶穌基督對門徒的吩咐不僅不傷害人，

還要愛人；因此這是遠遠超過地上法律的標準。如果我們都這樣要求自己，

自然就不懼怕那些佩劍的掌權者。 

 

第 5 節：「所以，你們必須順服，不但是因為刑罰，也是因為良心。」 

保羅告訴我們必須順服掌權者有兩面的原因，消極的一面，是不願意受到懲

罰，積極的一面是不願意違反良心。在羅馬書 2：15，「這是顯出律法的功

用刻在他們心裡，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證，並且他們的思念互相較量，或以

為是，或以為非。」這裡所說的是非之心就是我們的良心。 

這是當初亞當在伊甸園犯罪之後，人不能夠再積極地盡管理的功用。然而在

神主宰的權柄之下，還給人留下了良心，這是一種明白是非的能力，如果知

道自己錯了，也會帶出一種羞恥的感覺。這就是為什麼亞當和夏娃犯罪之後，

要用無花果的葉子為自己編裙子，來遮蓋自身的羞恥。當然葉子不能夠提供

真正的遮蓋，神就用羔羊的皮，做衣服給他們穿，就是要顧到他們良心羞恥

的感覺。羔羊的皮，就說出羔羊已經被殺了，替他們償還了罪的代價。當然

這只是預表，真正的羔羊，就是神的兒子耶穌基督。  

作為基督徒，害怕刑罰是底線，更好的是要維持清潔的良心。良心是靈的功

能，良心有了感動，必須經過我們魂中心思的翻譯，我們才能夠辨明是什麼

事，觸動了良心的反應。如果我們願意經常這樣操練，就能夠維持良心的敏

銳，我們就不容易因為疏忽，而做了違反良心的事。如果我們一直昧著良心，

不理會良心的感覺，保羅在提摩太前書 1：19 這麼說，「常存信心和無虧的

良心。有人丟棄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壞了一般。」丟棄良心，就沒有



辦法在真道上航行，如同船壞了一般。因此丟棄良心就會使我們的信仰崩潰，

沉船，我們就沒有辦法繼續在真道上往前。因此，我們都要一直尋求存著無

虧的良心。  

我們一同來禱告：主啊，謝謝你。一方面讓我們真的認識，所有掌權的，都

是你的設立，你的安排。在正常情形下，掌權者都是神的用人，都是賞善、

罰惡。要刑罰作惡的，樹立法律的威嚴，維持一定的界限，讓人能夠在其中

生存並和平共處。幫助我所在的教會，能夠與掌權者建立和諧的關係；幫助

教會中的聖徒，能夠維持無虧的良心。建立一個健康的教會生活，在所生存

的社會中，做一個美好的見證。這樣的禱告，是奉我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